
什么是保税货物？什么是保税区货物？

产品名称 什么是保税货物？什么是保税区货物？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新区深圳出口加工区兰金十一路成城
发工业园A栋601号

联系电话 15818752481 13028866099

产品详情

代理进出口报关 保税区一日游报关 深圳报关行 深圳报关公司 代理保税区进出区报关 

***为了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直接电话联系我，10年进出口报关经验****

我公司是深圳坪山综合保税区内的物流公司，我公司有自己的保税仓库和报关行，我公司

主营：转口贸易，免税转口换柜，保税区转厂报关，保税区一日游；保税仓储配送，保税

仓库出租；保税加工.分装.包装；保税维修；出口货物退运；保税区食品进口等保税区业

务，欢迎来电咨询桑小姐！

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

保税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应用,使这一制度涉及的保税货物成为进出口货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保税货物的通关程序与一般进出口货物有着明显区别。保税货物的一般含义是指“进入一国关境，在海
关监管下未缴纳进口税捐，存放后再复运出口的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对“保税货物"的定



义是：“经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出境的货物。"

监管制度流程

保税货物的监管

海关对保税储存和保税加工货物的监管，.是以经营保税业务的企业按照海关对保税货物监管的各项具体
制度的规定，在对保税货物储存加工后复运出口为基本目标的，对不能复运出口的需要重新办理进口纳
税手续。海关对保税货物的实际监管作业程序，按顺序有五个阶段组成。

(一)保税货物合同的登记备案(保税储存货物免办)

这一环节是在前期管理阶段进行，海关的主要任务是审核货物的成交合同和经营单位资信状况。确认贸
易性质，对企业和货物进行风险等级确定，核发《登记手册》。

(二)货物进口监管

这一环节海关主要任务是受理保税储存货物和保税加工所需料件的进口报关，经查验和签印放行，允许
当事人将货物提离海关监管现场，运抵保税仓库或保税加工企业。

(三)核查货物储存和加工状况

这一环节海关的主要任务是定期或不定期核查保税业务经营者按规定报送的报表，并视情况到企业进一
步核查帐册、盘点货物等，以此监控保税货物在境内合法正常的储存加工。

(四)根据货物实际去向办理海关手续

在这一环节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保税货物经储存、或加工复运、或返销出口、或转为内销、或结转二次保
税等去路，分别办理相应的海关手续。

(五)资物的核销结案

在这一环节中，海关的任务是核对查实保税货物进口储存、出库及实际去向的有关数据;核对、查实保税
加工货物的进、出比例和消耗数据。根据货物的进与出的平衡程度，进行监管核销。

对新建的保税仓库、保税工厂、保税集团、保税物资市场、保税区等，按规定在经营前还必须向海关办
理保税经营的注册登记手续，以取得保税经营的资格

保税仓库存储的货物；

保税工厂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料件、（作价）设备和加工的成品等。

中国海关监管保税货物制度主要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的监管、海关对保税仓库及
其所存货物的监管、海关对保税工厂的监管。

保税货物经海关核准转为进入****销售时，由货主或其代理人向海关递交进口货物许可证，进口货物报
关单和海关需要的其它单证，并缴纳关税和增值税后，由海关签印放行，将原进口货物报关单注销。

保税货物通关的基本程序包括四个环节： 合同备案－进口货物－ －复运出口－核销结案。

1合同登记备案。



是指经营保税货物的单位持有关批件、对外签约的合同及其他有关单证，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合同登记
备案手续，海关核准后，签发有关登记手册。合同登记备案是向海关办理的第一个手续，须在保税货物
进口前办妥，它是保税业务的开始，也是经营者与海关建立承担法律责任和履行监管职责的法律关系的
起点。

2 进口货物。

是指已在海关办理合同登记备案的保税货物实际进境时，经营单位或其代理人应持海关核发的该批保税
货物的《登记手册》及其他单证，向进境地海关申报，办理进口手续。

3 储存或加工后复运出口。

是指保税货物进境后，应储于海关指定的场所或交付给海关核准的加工生产企业进行加工制造。在储存
期满或加工产品后再复运出境。经营单位或其代理人应持该批保税货物的《登记手册》及其他单证，向
出境地海关申报办理出口手续。

4 核销结案。

是指在备案合同期满或加工产品出口后的一定期限内，经营单位应持有关加工贸易登记手册、进出口货
物报关单及其他有关资料，向合同备案海关办理核销手续，海关对保税货物的进口、储存、加工、使用
和出口情况进行核实并确定*终征免税意见后，对该备案合同予以核销结案。这一环节是保税货物整个通
关程序的终点，意味着海关与经营单位之间的监管法律关系的*终解除。

保税货物在保税仓库所在地入境时，货主或其代理人持下列单证向海关申报：

1、《进口货物报关单》一式三份。报关单上须加盖保税货物印章并注明货物存入某地保税仓库；

2、经主管海关核发地《保税仓库登记证书》。办理《保税仓库登记证书》地手续为：申请建立保税仓库
地单位经理人，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地营业执照、填写地《保税仓库申请书》及省以上对外经
贸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经营有关业务地批件，向主管海关申报，经海关审核并派员实地调查，认为符合条
件后，批准建立保税仓库并颁发登记证书；

3、如进口货物列入国家商检机构实施检验出口商品种类表地，须提交商检证书。保税货物如需复运出境
报关时，应向海关递交下列单证：

（1）《出口货物报关单》一式三份；

（2）原进口时由海关盖印地《进口货物报关单》。

海关查验放行

上述单证经入、出境地海关查验无误后予以放行，其中，入境时，由海关在《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签章
，将二份《进口货物报关单》随进口货物带交保税仓库。保税仓库经理人于货物入库后，在上述报关单
上签收，一份留存，一份交回海关存查。货主在保税仓库所在地以外地其他口岸进口货物，应按海关对
转关运输货物规定，办理转关运输手续，货物运抵后，再按上述办法办理入库手续。

1、货主在保税仓库所在地以外地其他口岸进口货物，须按海关对转关运输货物地规定办理转关运输手续
。即由申请人填制由海关统一 印制地《转关运输货物准单》，一式三份，加属国际铁路联运货物，应为
货车装载清单，也是一式三份，向入境地海关申报并交验有关货运单证。海关核准并签收关封后将加盖
海关监管货物戳记并加注关封编号地《海关运输货物准单》，连同关封一起交承运人，随同货物带交指



运地海关，并按一般货物地海关手续填制《进口货物报关单》，并随附其他有关单证向海关办理进口报
关。

2、保税货物经批准正式销售于****时，货主或其代理人须向海关补办进口报关手续并交纳关税和工
商统一税，由海关签印放行。

3、对从保税仓库中提取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备料、货物，货主须事先持批准文件、合同等有关单证向海
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并填写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专用报关单和《保税仓库领料核准单》各一式三份，
一份由海关留存，一份由领料人留存，一份由海关签盖放行章后交还货主。仓库经理人凭海关签印的领
料 核准单交付有关货物，并凭领料核准单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

4、保税货物复运出境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持《出口货物报关单》一式三份、保税货物进口时由海关签
印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向当地海关办理复运出境手续。经海关核查与实货相符后签印，一份由海关
留存，一份发还给申报人，一份随货带交出境地海关，凭以放行货物出境。

从海关法的定义可看出，保税货物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特定目的

我国《海关法》将保税货物限定为二种特定目的而进口的货物，即进行贸易活动（储存）和加工制造活
动（加工、装配），将保税货物与为其他目的暂时进口的货物（如工程施工、科学实验、文化体育活动
等）区别开来。

二、暂免纳税

《海关法》第43条规定：“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口或暂时出口的货物，以及特准进口的保税货物，在货物
收、发货人向海关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担保后，将予暂时免纳关税。”保税货物未办理纳
税手续进境，属于暂时免纳，而不是免税，待货物*终流向确定后，海关再决定征税或免税。

三、复运出境

复运出境这是构成保税货物的重要前提。从法律上讲，保税货物未按一般货物办理进口和纳税手续，因
此，保税货物必须以原状或加工后产品复运出境，这既是海关对保税货物的监管原则，也是经营者必须
履行的法律义务。保税货物的通关与一般进出口货物不同，它不是在某一个时间上办理进口或出口手续
后即完成了通关，而是从进境、储存或加工到复运出境的全过程，只有办理了这一整个过程的各种海关
手续后，才真正完成了保税货物的通关。

监管手续

保税进境时，货主或其代理人在入境地报关，向海关交验进口货物报关单一式三份，报关单右上角加盖
“保税货物”戳记，同时注明此批货物系存入某保税仓库。货物的运单、发票、装箱单等。异地口岸报
关时，应另交验主管海关核发的《保税仓库证书》或制作的关封。经海关验放后，将报关单二份退报关
人随货带交保税仓库，仓库经理人应于货物入库后即在报关单上签收，并将一份退交备案登记的海关，
另一份留存。 要从备料保税仓库中提取货料，货主应事先持批准文件、合同等有关单证向海关办理备案
登记手续，并填写来料、进料加工专用报关单和保税仓库领料核准单一式三份，一份由批准海关备存，
一份由领料人留存，一份由海关签盖放行章后交货主。仓库经理人凭海关签印的领料核准单交付有关货
物并凭以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 保税仓库进口库内作业使用的物品，如货架、办公用品、管理用具、运
输车辆、搬动或起重、包装设备以及改装用的机器等，不论是价购的或者是外商无偿提供的，都要照章
缴纳关税和产品(增值)税。 保税仓库所存保税货物经海关核准转为进入****销售时，由货主或其代理人
向海关递交进口货物、进口货物报关单以及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并按章交纳关税和产品(增值)税或工商
统一税后，由海关签章放行，将原进口货物报关单注销。 保税货物复运时，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填写出口



货物报关单，一式三份并交验进口时由海关签章的报关单，向当地海关办理复运出口手续，海关核查后
在报关单上签章，一份留存，一份发还，一份随货带交出境地海关凭以放行货物出境。
保税仓库所存货物期为一年，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向海关申请延长，但延期*长不得超过一年。 保税工
厂进口料、件和出口成品时，由经营人或其代理人填写专用货物报关单一式四份，并在右上角加盖保税
工厂货物戳记，随附有关单证和业料(进料)加工手册，向进出境地海关申报。经海关审核后，将其中一
份寄送主管海关，另一份由海关签章后，退回申报人交保税工厂留存备查。保税工厂在失去海关严密监
管条件或发生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时，海关将吊销其保税工厂证书，并对其违规行为按海关法进行处理
。 保税货物在存放期间如发生残损、变质或原物自然消失，已不能复出口或出售时，经营单位应及时向
主管海关报告，井填制保税货物残损清单，经海关核实并派员现场监管销毁后，保税仓库凭有关海关单
证入帐冲销，如因残不能复出口转在国内销售时，经营单位须向主管海关申请批准，经海关查验核准后
可适当减征税款。 保税货物在保税仓库有效期发生短少，除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者外，其短少部分应当
由保税仓库经理人承担交纳税款的责任，并由海关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中国海关监管的保税货物主要有：

进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和加工的成品；

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和加工的成品，以及进口用工缴费偿还的作价设备；补偿贸易用产品偿还的进口设
备；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为履行产品出口合同而进口的料件和加工的成品
；

按出口合同客供条款规定而进口的客户免费提供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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